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-010-2 

＿＿＿＿＿公寓大廈（社區）管理委員會（管理負責人）公共設施設備點交清冊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本案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8條第 2項規定於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

選管理負責人，並依第 57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

備等事宜，點交清冊如下： 

序號 內  容 數量 單位 點交狀況 備  註 

1. 
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與

其附屬設施設備 
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2. 
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

廠商資料 
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3. 使用執照謄本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4. 竣工圖說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5. 水電圖說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6. 機械設施圖說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7. 消防圖說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8. 管線圖說   □已點交 □未點交  

9. 水電設施檢測   □功能正常 □未檢測  

10. 機械設施檢測   □功能正常 □未檢測  

11. 消防設施檢測   □功能正常 □未檢測  

12. 各類管線檢測   □功能正常 □未檢測  

13. 其他：     

上述項目經雙方確認點交無誤。 

起造人：     （用印）  管理委員會（管理負責人）：    （用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